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配合人社等部门制定和完善就业再就业政策，落实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特定就业政策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以及扶持公共就业服务等政策。并提供就业政策法规咨询服务；

（2）开展统筹城乡就业工作，统筹做好城乡各类群体的就业服务工作；

（3）建立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村贫困户数据库，对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村贫困户实施就业援助，建立就业援助长效机制；

（4）加强失业保险业务和基金管理，完善和落实失业调控政策措施；

（5）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导下，组织实施劳动力资源调查和就业与失业情况统计分析工作；

（6）指导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发布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职业供求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等服务；

（7）指导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事务，管理辖区内失业人员档案；

（8）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业务工作、就业服务功能的拓展，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

（9）承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年初编制22人，年中公务员公开招考录入2人，退休1人，年末编制为23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548.8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48.88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548.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1.88万元，项目支出287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534.27万元，较预算减少19.73万元，总支出529.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6.66万元，占总支出的49.91％；项目支出267.61万元，占总支出的50.09％。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存在追加预算及资金应付未付结转。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75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75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6.68万元，其中：货物12.45元，工程0万元，服务34.23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567.7万元，负债总额514.58万元，净资53.12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45.8万元，在用资产45.8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衡东县就业服务中心整体绩效年初预算数548.88万元，全年预算数529.15万元，全年执行数529.15万元，执行率100%。执行差异为本年存在追加预算及资金应付未付结转。本年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全面推进了就业服务及失业保险基金业务的高质量开展。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乡镇劳动保障站人员管理经费
乡镇劳动保障站人员管理经费全年预算数197万元，全年预算数196万元，全年执行数196万元，执行率99.5%。该经费为保障劳动保障站人员的工资及工作经费，增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乡镇劳动保障站服务能力，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